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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就业形态平台企业集体协商工作调研报告

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，进一步做好新就业形态平台企业集体协商工作，郑州市总工会成立调研组，深入驻郑平台企业、企业行政和工会干部、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座谈交流、开展调研。 

一、基本情况与实践成果

郑州市拥有UU跑腿、滴滴、顺丰等12家较大驻郑平台企业，相关从业人员达20余万人。其中货车司机近10万人，网约车司机4万人，快递员近3万人，外卖配送员近3万人。近年来，郑州市总工会积极统筹各方力量，推进新就业形态平台企业集体协商工作，联合多部门对驻郑头部平台企业开展“集中要约”行动，如UU跑腿、饿了么等企业已开展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，UU跑腿还形成“集体协商+职代会+集体合同”制度框架。郑州市总工会还印制宣传手册，制作集体协商工作系列宣传片，规范协商流程。此外，组建了52人的专兼职工作队伍，制定管理办法，举办培训班，推动平台企业集体协商工作深入开展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客观难题与相关主体认知不足
协商主体难定位，新就业形态平台企业组织结构和用工方式复杂，加盟商、合作商、业务外包等情况普遍，劳动用工关系复杂，难以确定协商主体。企业与劳动者认知偏差，部分平台企业过于注重效益和宣传，忽视劳动者权益保障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特点导致其参与意识不强，造成协商双方地位不平等、力量不均衡等问题；算法、派单规则等核心议题推进困难，集体合同落实监督难，纪要协议效力和执行力不足。企业消极应对，法律法规宣传普及不到位，企业以各种理由拒绝配合集体协商工作，阻力较大。

（二）部门协同与队伍建设存在短板

职能局委联动不够，郑州市总工会单方面推动集体协商，缺乏行政执行力，与其他地区将人社部门作为推动主体并纳入政府考核的做法相比，存在差距。人员队伍力量薄弱，基层工会人员调整频繁、编制紧张、工作繁重、人员能力不足，产业工会等组织指导缺位，导致集体协商质量和效果不佳。

三、工作建议
（一）强化党政支持与部门协同

争取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，将集体协商与“劳动关系和谐企业”创建等工作结合，作为入选申报的否决条件。政府和人社部门将相关情况纳入监察范围和诚信档案。利用工会与政府联席会议平台，明确人社牵头职责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形成共管共推格局。

（二）优化法制与要约行动

加大源头参与，推进相关立法，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法律依据。推动新就业形态平台企业开展集体协商，结合集中要约与动态要约，衔接单个与区域、行业要约。

（三）规范效力模式与协商内容

   明确协议纪要和集体合同效力模式关系，提高协议纪要约束力，确保集体合同中劳动者代表的代表性和企业方签约者的全面性。规范协商框架，围绕不同模式设计指引，将劳动定额、工作时间等权益问题列入协商重点。

（四）提升工会协商能力
持续加强工会干部和集体协商指导员业务培训，精准掌握协商程序、技巧和法律法规，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服务，指导起草合同文本。有条件可组织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，提升实践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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